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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5年度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服务项目的主要需求内容                                                                                                            
	项目要求
	服务质量及进度保证要求（还可包括人员配置、交付成果、后续培训、我方提供的条件等）：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要求，为全面掌握公司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分布及防护现状，开展职业病危害因素现状评价；
（2） 覆盖公司全部生产区域、辅助设施及存在职业病危害的岗位；
（3） 现状评价的开展流程和内容等符合《职业卫生技术服务工作规范》（GBZ331-2024）、《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检测工作规范》（安监总厅安健〔2016〕9号）等标准规范和当地行政主管部门的要求。
（4） 工作场所空气的采样规范、检测方法需符合《工作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监测的采样规范》（GBZ159-2004）、《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GBZ/T 189-2007的要求。
（5） 按照职业病防护设施的种类及其性能参数，对现场职业病防护设施（防毒、防尘、降噪、防暑降温等）进行检测，并按照检测内容和检测结果进行分析，出具职业病危害因素防护设施有效性评估报告。
（6） 按照工作场所设置的报警装置、现场急救用品、洗眼器、喷淋装置等冲洗设备、强制通风设备，以及应急救援演练情况进行有效性评估，并出具有效性评估报告。
（7） 根据《个体防护装备配备规范》（GB 39800-2020）等标准规范的要求，对企业各岗位劳动者的作业特点和防护要求，配置的职业病防护用品及检测结果进行合理性及有效性评估，出具综合评估报告。
（8） 邀请2名职业卫生专家开展为期两天的工作场所现场隐患排查工作，提出整改意见并指导完成整改，包括指导、协助编制职业健康监护体检一览表，指导开展职业健康检查；指导、协助甲方确定危害岗位及危害类别，协助完成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合同期内对甲方所有新启用化学品进行有机挥发性组分分析；指导、协助甲方建立完善的职业卫生档案；协助甲方开展职业病防治法宣传周主题活动。
（9）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报告内容完整，符合《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导则》（GBZ/T 197）和当地监管部门备案要求。

	
	服务地点：珠海市金湾区南水镇化联三路9号。

	
	报价方公司实力（业绩、荣誉、品牌等）/资质要求：
1、具备省级以上卫生健康部门颁发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资质证书》（乙级或以上），在相关监管部门完成备案或报备。2、连续两年参加了广东省质量控制中心举办的噪声和通风工程检测比对，并取得合格以上比对证书。3、近3年完成至少5项同行业（化工等）职业病危害评价案例（需提供合同证明）。

	
	工期、进度和节点要求：

6月月底出具现状评价报告。


随合同一起保存

保存地点：采购供应部/资料室


